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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AI 胜任力的软法之治
与制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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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正在深刻重塑教育治理结构,同时也暴露出教师 AI 胜任力

建设中的制度滞后与规范缺口。 教师 AI 胜任力已从技术性能力要求上升为关涉教育质

量、教育公平与权利保障的制度性议题,需要借助稳定的规范体系予以支撑。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提出以价值原则、技术素养与教学方法共同构成

的能力模型,为教师 AI 胜任力的内容结构、进阶机制与制度契合提供系统性参照。 作为

教育领域的重要软法文本,《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以倡导性规范、结构化能力体系与

可参照的政策工具推动教师 AI 胜任力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与本土化吸纳,并呈现由软法向

制度规则渐进转化的趋势。 其制度化逻辑一方面以受教育权保障为价值基础,通过促进

教师能力提升回应数字时代教育权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依托政策吸纳、行业标准、资格体

系与立法嵌入等机制,为能力框架的制度转化提供规范路径,推动教师 AI 胜任力从倡议

性规范迈向制度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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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教育领域,其在为教育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亦伴生诸多风险,因而应对教师

人工智能相关能力开展系统化建设[1]。 传统教学模式正逐步被“教师—AI 工具—学生冶的结构所替

代[2],在这一转型中,教师的角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递,而是扩展为学习的组织者、AI 工具的整合者

与价值引导者,专业胜任力内涵面临全方位重构[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
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冶,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

了战略指引[4]。 为进一步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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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教师队伍适应智能时代的整体能力[5]。 然而,现行制度在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上仍缺乏可操作

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调查表明,截至 2022 年,全球仅有 7 个国家出台了相关框架或

规划,多数国家在该领域仍处于政策空白或探索阶段[6]。 依赖硬法的传统路径因时效性和适应性的

局限难以匹配技术迭代的速度,因此,全球教育治理逐渐转向以软法为主要依托,通过倡导性规范与

价值共识,推动各法域在教师 AI 胜任力建设上的协调与趋同。
在此背景下,UNESCO 于 2024 年发布《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以下简称《框架》)淤。 该文件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 AI 相关知识与

伦理意识,并在整体结构上呈现明显的规范指向和政策引导功能。 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推动者,
UNESCO 长期高度重视教师能力体系建设,并将其视为应对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关键点[7]。 从教育

理论视角看,《框架》的内在逻辑与核心素养理念高度契合,并非强调单纯的应用技术,而是教师的综

合素质。 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未来教育与技能 2030》中提出的核心素养维度形成

呼应[8],《框架》可理解为核心素养理念在智能教育情境下的制度化表达。 这也折射出软法逻辑在全

球教育治理中的运作方式,为各国推进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基于此,本文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分析教师 AI 胜任力在制度转化中的困

境与法治瓶颈,继而以《框架》为参照,探究其在内容维度、发展路径与制度契合方面的启示,再从软

法生成逻辑出发,探讨该框架在国际教育治理中的转化与跨国适配,最后提出教师 AI 胜任力由软法

向硬法转化的制度路径与实践衔接。 通过这一逻辑链条,以期超越对政策文本的静态解读,凸显软法

逻辑与制度转化在教师 AI 胜任力建构中的法治意涵。

一、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困境与法治瓶颈

教师 AI 胜任力的建构已成为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制度创新与法治完善的核心议题,其内涵不再局

限于技术素养的提升,而是涉及教育治理体系的权责结构与规范体系[9]。 作为教师专业素养的制度

化表达,教师 AI 胜任力既体现了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能力要求,也揭示了教育法体系对职业要求的

回应与调适。 正因如此,教师 AI 胜任力的困境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法治问题。 它折射出现有制度

在面对技术革新时的迟滞,也暴露出规范体系在应对智能化教育时的不确定性。 如何在技术逻辑与

教育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推动软法倡议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成为教师 AI 胜任力制度化过

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也为探讨其法治化机制与衔接路径提供了价值锚点。

(一)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重构与规范性转向

教师不仅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知识传授者,也是应对技术变局、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主

体[10]。 相较于传统教师能力,教师 AI 胜任力并非技能层面的延伸,它要求教师能够甄别算法、分析

数据、保障隐私,并在技术使用中维护教育公平、坚守伦理底线。 这种转向标志着教师职业规范的内

涵扩展,直接关系到受教育权的实现与教育正义的维护[11]。 教师 AI 胜任力的内涵包括教师在智能

教育环境中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治理意识[12],其表达正逐步嵌入国际教育政策体系。 如国际教育评

价项目 PISA,以及我国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 0冶等政策性文件,均将 AI 素养、技术伦理

和数据治理能力纳入教师核心能力评价标准。 在此过程中,教师 AI 胜任力的建构正从技术培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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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规则导向阶段[13],其演进逻辑不仅推动了教师职业的内涵边界,也为教师职业法治化与国际软

法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构成后续软法生成与制度转化的起点。

(二)教师 AI 胜任力的法治缺位与规范冲突

教师 AI 胜任力建构已从职业能力问题转变为制度规范问题,但这种转型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清晰的法律标准与治理框架,凸显出法治缺位与规范冲突。 一方面,AI 技术主导的教学实践充满不

确定性。 教师不仅要理解各类智能平台的运行逻辑,还需对数字内容的真伪进行判断,这对教师提出

了复合性要求[14]。 现有制度缺乏对这些实践的明确规定、风险责任及保障机制等,教师往往只能依

赖个人经验进行判断,从而加剧了教育实践的风险。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嵌入推动了教师职业功能

的制度性再分配。 随着知识讲授、作业批改等环节逐步由 AI 分担,教师更多的是承担起价值引领和

技术监管等职能。 这种转变要求教师具备更专业的责任意识和法律判断能力,尤其是在涉及学生隐

私与教育公平等关键环节履行监督义务[15]。 现有规范体系对教师 AI 胜任力的法律定位仍存模糊。
一是“胜任力冶与“资格条件冶“考核标准冶的关系并未厘清。 前者强调教师的综合表现与动态能力,
后者则是相对固定的准入门槛或评价指标。 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与衔接机制,教师 AI 胜任力在

实践中更趋向技术化和操作化,伦理判断与权利保障等核心要素被边缘化。 二是培训机制与制度设

计存在层级错位。 当前教师培训体系更侧重技术操作而忽视规范意识,导致职业培训与法治导向脱

节。 这种片面化的培训模式使胜任力建设缺乏法定依据与程序保障。 三是法律制度的缺席。 现行教

育法律文件中鲜少涉及教师 AI 能力条款,既未确立教师在 AI 教学中的权利与义务,也未设置明确的

责任承担机制[16],这使得教师在 AI 应用中处于“责任不明、风险自担冶的灰色地带。

(三)教师 AI 胜任力全球治理标准的碎片化

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建构已成为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然而相关治理规则与制度框架仍然

滞后,并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 UNESCO 等机构相继发布《框架》 《生成式 AI 指南》等政策性文

本,但这些文件多停留在指导层面,缺乏有效执行机制。 各国在引入和实施这些文件的过程中难免出

现理解偏差与操作分歧,削弱了全球教育治理的整体协调性。 英国、爱沙尼亚、韩国等少数国家已将

教师 AI 相关能力要求引入政策体系,并与职前培养、资格认证和职业发展等相衔接,而多数国家仍将

其视为技能补充,缺乏长期制度化设计。 根据 OECD 的相关报告,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尚未建立

体系化的教师 AI 能力标准,全球实践普遍处在倡导阶段[9]。 在这一背景下,教师 AI 胜任力的治理实

践存在三方面的制度性缺口:缺乏可广泛参照的国际基准,致使各国标准难以形成有效对标;国际倡

议与本国政策间缺少制度化衔接和转化机制,使理念常停留在政策层面而难以真正落地;伦理规范、
职业要求与法律规制之间缺乏系统整合,不同规范体系各自为政。 这些制度性缺口不仅体现了教师

AI 胜任力的治理碎片化,更反映了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在价值共识与制度路径之间的失衡。

二、《框架》的范式构型与软法规范的制度映射

传统教师能力模型正面临数字技术嵌入与职业功能转型的多重挑战,教师能力体系亟须重

构[17]。 《框架》作为全球首个系统性阐释教师 AI 能力标准的文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人工智

能伦理、人工智能基础和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法及人工智能专业发展冶五大能力要素,并配套设计了

“获取—深化—创造冶的三阶段进阶路径,由此勾勒出一套递进式的能力发展蓝图[18]22(见表 1)。 从

规范属性来看,《框架》是一份具有指导性的国际教育软法文件。 它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却通过明

确的结构内容,为各方在教师培养、能力评价与政策制定等环节提供了实践参照。 这既弥补了传统教

师能力模型的局限,也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在制度衔接与规范演进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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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AI 胜任力框架的总体结构:维度与进阶

维度
进阶

获得 深化 创造

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 人类能动性 人类责任 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伦理 伦理原则 安全与负责任的使用 共同创建伦理规则

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 基本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应用技能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造

人工智能教学法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 人工智能教学法整合 人工智能增强的教学转型

人工智能专业发展 人工智能支持终身专业学习 人工智能增强组织学习 人工智能支持专业转型

(一)五重能力维度的软法设计与价值导向映射

《框架》以“能力素养导向冶为核心理念,在总体设计中确立了教师 AI 胜任力建设的方向,并通过

对能力维度的系统划分,实现教学目标与职业胜任力的精准匹配。 具体而言,《框架》提出了五大核

心维度。 其中,“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冶(human-centred mindset)是价值基点,强调教师在技术应用中

的教育自主性与价值判断力,确保教育以人的尊严和学生发展为最高目标。 “人工智能伦理冶(ethics
of AI)将技术治理纳入教师责任范围,要求教师具备辨识算法偏见并承担隐私保护的能力,引导技术

服务于公共善。 “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冶(AI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则构成体系的技术底座,要
求教师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与常见应用方式,能结合教学需要合理运用。 “人工智能教学法冶
(AI pedagogy)将技术能力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涵盖学习方式安排、数据反馈使用与个性化支持等,
强调教师在人机互动中的主导能力[19]。 “人工智能专业发展冶(AI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突出教师

的跨学科合作与持续学习能力,鼓励其通过参与教育数据治理,不断拓展专业边界而非停留在短期技

能培训阶段[20]。
《框架》不仅提出了总体理念,还明确了教师在智能环境下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与实践能力。 由此

形成的多维度结构,使教师 AI 胜任力扩展为兼顾伦理意识与持续发展的整体能力。 这 5 个维度共同

描绘了教师 AI 胜任力的完整图景,覆盖从智能认知到教育应用、从价值立场到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形
成以价值为基石、以技术为支撑、以专业成长为导向的能力格局。 这不仅凸显了理念价值在教师能力

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也为全球教师 AI 胜任力建设提供了实践范式。

(二)三级进阶路径的动态机制与制度指向

在内容维度的基础上,《框架》以“获取—深化—创造冶为发展路径。 这一路径依循教师在不同职

业阶段的发展规律,展示教师从基础掌握到融合应用,再到引领创新的成长轨迹。 其中,“获取冶
(acquire)阶段侧重教师对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初步理解,强调在实践中能合理选择和运用 AI 工具。
它设定了面向教师的基础门槛,确保不同地区与群体的教师具备进入数字能力发展体系的基本条

件[18]25。 “深化冶(deepen)阶段在于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实践的融合,使教师成长为能熟练运用技术

的专业化人才。 在此过程中,教师须具备对 AI 工具的批判性运用能力,识别并应对潜在隐患,在保障

教育价值的前提下推动教学优化[18]26。 “创造冶 ( create)阶段则以培养教育创新者为目标。 此时,教
师要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和规范制定,进而推动教学模式和制度的持续更新。

这 3 个阶段循序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教师 AI 胜任力的动态发展模式。 获取阶段奠定基础

素养与伦理意识,为教师在 AI 环境中安全规范地开展教学提供前提;深化阶段推动技术与教学实践

的结合,使能力发展超越操作层面,体现价值引领与专业责任;创造阶段扩展到制度创新,使教师 AI
胜任力成为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遵循这一递进逻辑,教师 AI 胜任力的发展表现出可持

续性,为其制度化建构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参照。
·77·

教师 AI 胜任力的软法之治与制度转化



(三)《框架》规范的制度转化与教育治理的嵌入逻辑

《框架》通过制度衔接与柔性转化,为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的本土化落地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但这一转化过程并非单向嵌入,而是取决于其与本土制度结构的契合度,以及在不同制度下呈现的差

异。 首先,在制度衔接方面,《框架》并未停留在能力分类层面,而是尝试在核心能力与教育体系间对

接。 例如,“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冶与许多国家教育基本法的目标高度契合,“人工智能专业发展冶则
可与职称晋升或资格认证等制度直接衔接。 这种设计增强了其在教育治理与政策体系中的可操作

性。 其次,在转化机制上,《框架》强调包容性与适应性的统一。 其核心表述“能力可能性范围冶
( range of competencies),避免以单一标准对所有教师作出统一要求,引导各国结合本国教育体系与制

度条件,灵活设计适合自身的教师 AI 胜任力结构。 这种设计不仅降低了标准落地的制度摩擦,也使

其能够随技术和教育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18]14。 此外,在政策协同方面,《框架》具有成为教育政策

支点的潜力。 在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的设定基础上,各国可衍生出与之配套的课程机制和学校评估等

制度安排,推动教育治理的跨部门联动。 例如,将教师 AI 胜任力纳入教育数字化战略,不仅能与教育

公平、终身学习等目标形成呼应,还可在资源分配中确立统一参照[21]。 当然,现实中一些国家教育政策

高度碎片化,跨部门间缺乏协调,反而可能导致“能力框架冶与其他政策脱节,削弱整体治理效能。 由此

可见,《框架》既为教师 AI 胜任力的发展提供全球性标准,也避免了各国在教育制度改革中引发摩擦。

三、《框架》的软法生成逻辑与教师 AI 胜任力的转化阻力

软法通常指不具备强制法律约束力,但在国际治理中具有一定规范性和实践效力的文本、政策或

标准,形式包括国际组织的宣言、指南、框架性文件以及行业规则等。 相较于硬法,软法主要通过政策

导向与制度衔接等实现有效约束力[22]。 它往往经历“倡导—吸纳—内化冶3 个阶段:倡导阶段由国际

组织等主体提出倡议并凝练价值理念;吸纳阶段经区域与全球合作进入各国政策与制度;内化阶段通

过政策、行政规制甚至立法嵌入国内法体系,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 《框架》的生成逻辑正是通

过价值导向与内容设计,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确立地位。 它不仅填补了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的制度空

白,还提供了一套可移植、可调整的结构,使各国在保持制度差异的同时进行柔性吸纳与转化。 探讨

《框架》的软法生成逻辑与转化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全球教育治理的制度演进模式,也为理解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提供了分析框架。
(一)软法属性下的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生成机理

在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的制定面临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硬性统一往往难以落地,而软法的灵活性

为制度吸纳提供了可能。 从制度生成的整体逻辑看,此类软法文本通常经历上文提出的“倡导—吸

纳—内化冶的过程,《框架》的生成逻辑体现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下,通过跨国协商与共识积累

逐步扩散,经区域和全球政策对接进入国家实践,最终实现制度嵌入与规范明晰[23]。 在教师 AI 胜任

力议题上,这种路径尤具优势,因为它涉及技术能力、职业伦理和教育治理等多维度要素,需要在多元

制度语境下以渐进方式推动落实。 具体而言,《框架》的软法属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方面,以
非强制性的文本形式降低了标准移植过程中的政治与法律阻力,使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教育

结构的国家能够参与标准建设,避免“一刀切冶式的压力。 另一方面,通过框架式、结构化的设计,将
核心要素细化为直观的模块,便于各国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转化与适配。 此外,《框架》还通过价值引

导与技术援助,为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路径依托与支持[24]。 正因为具备这些优势,
《框架》既能成为各国教育政策的参考文本,又可在条件成熟时成为连接软法与硬法的桥梁。

(二)教师 AI 胜任力的软法吸收与国际实践

《框架》承载的教师 AI 胜任力理念与内容正逐步进入各国教育治理实践,呈现由指导性规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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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嵌入的演进趋势。 芬兰在这一领域体现出典型的导向模式,其政策强调教师应该具备基本的 AI
素养,并将数据隐私与伦理责任纳入教师职业规范中[25]。 芬兰教育部计划在 2025 年出台覆盖学前

教育和教师培训的应用指南。 新加坡将多类 AI 工具制度化嵌入教师发展与课堂教学,包括自适应学

习系统(ALS)、课程生成助手(authoring copilot)以及数据助手(DAT)等[26]。 英国则在 2025 年发布

的《关于 AI 革命赋予教师更多与学生互动时间》中,明确要求人工智能应服务于教学,教师有义务核

实 AI 输出的准确性并保护学生隐私。 此外,英国教师工会提出的 6 项 AI 应用伦理原则,涵盖“公共

利益冶“隐私安全冶等方面,以强化教师在 AI 应用中的职业责任[27]。 在国家实践外,国际组织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OECD 持续支持教师应对数字教育,2023 年发布的《教育中使用 AI 的有效与

公平指南》为教师提供了有关数据使用与保护的实践建议,2025 年发布的《培养数字教育教师》强调

教师需通过持续学习掌握数字技能[28]。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早在 2017 年就发布了《教师数字能力框

架》,并配套推出“教师自我反思工具冶( selfif for teachers),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帮助教师在

数字资源整合与教学创新等方面进行提升[29]。 这些国际性框架虽属软法,但因结构清晰、内容明确,
已在多国教育政策中得到应用。

从横向比较来看,芬兰的伦理导向模式突出教育价值,但高度依赖国家财政和培训机制,在教育

资源有限的国家难以完全复制。 新加坡在实践层面提升教师的操作能力,加快制度化落地,但弱化了

教师在伦理价值中的作用。 英国虽侧重法律制度与行业自律,但复杂的监管体系也提高了治理难度,
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教育创新的活力。 OECD 与欧盟的做法也不易充分回应不同国家的教育文化与

法律制度。 这些差异表明,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建构若要真正进入法治化,就必须在普遍性与差异

性之间寻求平衡,既回应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兼顾教育价值的根本立场。
(三)软法制度转化的现实考量与推进阻力

尽管《框架》具备结构化与开放性的软法特征,已在部分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与改造,但仍

面临多重制约。 首先,各国法律制度与教育法规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其吸收效果。 一些国家的教育法

规以原则性与框架性条款为主,缺乏容纳快速更新标准的空间;另一些国家则因立法惯性或法律文化

差异,对外来规范存有排斥,需通过立法解释或附则等实现渐进式转化。 其次,教师能力标准的制定

与执行涉及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多重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软法并不具备主导地位,即使

中央层面推动立法,地方层面也可能出现落实不足或选择性吸纳的现象[30]。 再次,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迭代使硬法在时效性与适应性上亦面临挑战。 软法的优势在于其随技术演进不断调整的灵活

性,一旦转化为硬法,就可能因更新滞后削弱规范效力。 这是软法制度转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核心问

题。 最后,教师群体的专业接受度与价值认同也是软法能否制度化落地的关键前提。 教师 AI 胜任力

的规范意味着对职业身份与核心能力的重塑。 当教师普遍认同 AI 能力的边界与教育正当性时,软法在

转化过程中才能获得实践生命力;反之,即使制定法律,也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实效。

四、教师 AI 胜任力软法的制度转化路径与实践衔接

在全球教育治理的制度图景中,《框架》以软法形式提出了教师 AI 胜任力的系统要求,不仅弥补

了各国教师能力标准的制度空白,也为不同法系与教育制度提供了开放的衔接口。 《框架》的价值并

不在于直接建构统一的法定标准,而在于通过倡导性规范与结构化设计,为各国提供一条由政策吸

纳、行业规范到渐进立法的多层次转化路径。 这在推动全球教育治理趋同的同时,促进了各国教育法

制的渐进演进。
(一)教师 AI 胜任力制度转化的权利基础

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化建设,是一项关乎教育权利实现与教育公平维护的制度性议题。 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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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更是人格发展与人类尊严的实践场域[31]。 权利保障是教师 AI 胜任力进入

法治化轨道的根本基点,其价值根植于以人为本的权利导向。 人工智能必须以维护人为前提,而不能

沦为单纯的技术扩展。 因此,教师 AI 胜任力建构的核心逻辑在于以权利为基准,为技术应用设定价

值边界。 《框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维冶,正是这一价值逻辑的制度化表现。 教育必须优先回应人

的尊严与发展,而非盲目追随技术潮流。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3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中提

到的,技术必须置于教育价值之下,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主导教育过程。 要实现这种转化,教师应成

为教育的守护者,教师的 AI 胜任力标准也应当以学习者的主体性为基本尺度。 若教师缺乏个性化教

学与差异化引导的能力,技术应用反而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 唯有通过教师 AI 胜任力的提升,才能

确保技术工具真正服务于学习者。 例如,在收集与使用学生数据时,教师应具备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

意识,确保教育权利不因技术应用而受损。 在考评环节,教师也应避免机械依赖 AI 评分,保持一定的

专业审视。 只有当人伦意识在软法倡导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内化为教师的职业规范,教育公平与受教

育权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实质性保障。
(二)教师 AI 胜任力制度转化的路径机制

如前文所述,教师 AI 胜任力的软法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由政策倡导到制度吸纳,再到法

律嵌入的渐进性路径。 这一制度运行逻辑既回应了各国教育治理的差异性,又为教师能力建设提供

了动态衔接的多层次机制。 具体而言,在初始阶段,软法可以政策吸纳的形式进入各国教育体系,通
过部门规章和政策声明等,成为教师培训和数据治理的参考依据。 例如,一些国家在教育数字化战略

中,将“基本 AI 素养冶等要素纳入政策话语,使其在政策层面实现对接。 这一阶段虽无法律约束力,
却能迅速回应教育转型需求,为后续制度化提供缓冲。 在中间阶段,软法要求逐渐向行业规范转化。
教师资格认证、职称评审、继续教育培训等制度环节,成为软法嵌入的重要节点。 各国通过在各类标

准中加入 AI 能力要素,可在不修法的前提下实现能力规范,使软法所确立的能力要求转化为职业规

范。 在更深层次上,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正式纳入本国教育法律体系。
这种路径通常表现为在教育基本法或数据保护法中增加条款,将 AI 能力明确为教师职责或义务。 这

不仅保障了教师的 AI 胜任力,也为学生在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提供救济依据。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快

速迭代,这类条款往往以原则性或框架性为主,并辅以附则条款以便后续细化。 总体而言,教师 AI 胜
任力的软法转化是一个层层递进、动态衔接的制度路径:政策吸纳为其进入教育体系提供入口,行业

规范使其在职业层面逐渐细化,立法嵌入则赋予其稳定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

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转化机制。
(三)教师 AI 胜任力实践衔接与运行保障

软法通常通过原则设定与框架性安排来发挥规范引导作用,从而提供价值导向与结构框架,但其

效力仍需在制度运行与实践衔接中才能得到有效落实。 首先,需要建立动态反馈与修订机制。 人工

智能技术快速迭代,若相关机制未及时修订,固化标准便会失去适用性。 应构建由中央主管部门、地
方行政机构、高校与教师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反馈网络,通过定期评估和教师调研等方式,及
时发现执行中的偏差。 其次,资源支持与培训保障是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 教师 AI 胜任力培养需要

长期培训和技术支撑,否则规范化要求可能沦为空谈。 尤其是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若没有专

项资金与区域扶持,标准推行反而会加剧教育不平等。 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公共培训体系,可以确保

教师都能在公平条件下接受培训。 此外,教师的职业认同与文化接受度是软法转化能否落地的关键。
这就需要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逐步将教师 AI 胜任力塑造为职业身份的一部分。 当教师能够运用智

能工具、反思其价值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规范才会转化为日常教学的准则。 最后,还需扩大国际合作

与制度对接。 各国可与 UNESCO 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避免因各自为政而导致规范碎片化。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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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软法倡导的价值与标准才能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生根发芽,最终实现由柔性规范向制度转化的平

稳过渡。

五、结摇 摇 语

教师 AI 胜任力的制度化进程,揭示了软法在教育治理中的深层作用。 《框架》通过价值引导、结
构设计与政策协同,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柔性衔接与制度嵌入的路径。 这种由软法向硬法的转化,
不仅体现了国际教育治理的规范演进逻辑,也为我国教师 AI 胜任力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参照。 从法

治视角看,教师 AI 胜任力不仅是教育体系的能力要求,更是受教育权保障与制度责任的交汇。 推动

其制度化发展,既需要在软法框架下形成政策共识,也需要通过立法确立权利与义务,实现教育价值

与技术逻辑的平衡。 未来,教师 AI 胜任力的法治化路径仍面临多重挑战,国际倡议与本国制度的衔

接、规范制度的时效性与教育公平的底线保障等,均考验着教育法治的回应能力。 通过对软法逻辑与

转化机制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理解教育法治如何在教师 AI 胜任力标准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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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Law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e

Wang Fei
(School of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The accelerated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sing institutional lag and normative ga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has expanded beyond a technical skill
requirement and has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issue concerning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thereby necessitating support from a stable normative framework. UNESCO爷 s 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2024) proposes a competency model integrating value principles,
technological literacy, and pedagogical methods, offering a systematic reference for the content dimensions,
progression pathways, and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of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As a major soft- law
instrum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Framework promotes the global diffusion and localized adoption of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through its advocacy-oriented norms, structured competency architecture, and
policy-relevant tools, while also showing signs of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rom soft law to institutionalized
rules.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logic is grounded, on the one han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ddressing new demands of the digital age by enhancing teachers爷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lies on mechanisms such as policy incorporation, sectoral standards, qualification systems, and
legislative embedding to provide normative pathways for the Framework爷 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dvancing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from aspirational norms toward institutionalized obligations.

Key words: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teachers爷 AI competency; 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international sof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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